附件3

工作经历证明

本单位       同志，身份证号：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在我单位从事                  工作，累计工作时间为    年    个月。

特此证明。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出具证明联系人：             联系电话：            

注：本证明需应聘人员所在单位或具有用人权限部门出具
同意应聘介绍信

聊城科技职业学院：

        同志，身份证号：                ，系我单位在职工作人员。经研究，同意其应聘聊城科技职业学院2026年公开招聘人员的工作岗位，若被聘用将配合办理其人事档案、工资、保险关系转移等手续。

特此证明。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出具证明联系人：             联系电话：            

注：本证明需应聘人员所在单位或具有用人权限部门出具

在职报考人员承诺书
本人           ，身份证号：                  ，报名参加聊城科技职业学院2026年公开招聘人员        
                 岗位。本人现在                     

单位工作，因现场资格审查阶段出具单位同意应聘证明或解聘证明确有困难，承诺最迟考察阶段按要求出具材料。若不能按时提供，本人自愿承担相应责任。
承诺人（签名并按手印）：

年   月   日

无工作单位承诺书

本人     ，身份证号：                     ，毕业于           学校        专业，报考聊城科技职业学院2026年公开招聘人员                 岗位。
本人郑重承诺，此次应聘期间，未在任何单位参加工作，如有虚假，自愿放弃招聘资格，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

承诺人（签字并按手印）:  

年    月    日

研究方向证明

           （姓名），身份号                    ，系我校            学院/系     级             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其研究方向为                        。

特此证明。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出具证明联系人：             联系电话：            

注：本证明需应聘人员所在毕业学校教务处（研究生院、所在院系）出具。

学历学位认证承诺书
本人           ，身份证号：                  ，报考参加聊城科技职业学院2026年公开招聘人员        
         岗位。

本人承诺，在聊城科技学院办理聘用手续前取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并按规定时间提交给招聘单位，否则由招聘单位取消本人应聘资格，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承诺人（签名并按手印）：

年   月   日

中共党员身份证明

兹证明         同志，身份证号：               ，于     年   月   日在               加入中国共产党，   现为中共正式（预备）党员。

特此证明。

       所在党组织（盖章）  

                                 年    月    日

出具证明联系人（签字）：         联系电话：              

注：本证明由应聘人员目前党员关系所在基层党组织或组织部门出具并加盖公章。
现场资格审查委托书

因             原因，本人（委托人）无法亲自参加聊城科技职业学院2026年公开招聘人员现场资格审查，特全权委托            （填受委托人姓名）代为参加。

对受委托人在本次现场资格审查过程中所签署的有关材料，本人均予以认可。因受委托人原因或本人原因导致的现场资格审查不通过、无法参加面试或者取消面试资格等后果，相关责任全部由本人承担。

委托时限：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委托人（签名并按手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联系方式：

受委托人（签名并按手印）：

受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委托人联系方式：

注：须同时提供委托人和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复印件与原件核对无误后，原件归还。
